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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1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6年5月13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述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

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1.6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90,

882,948股， 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730,172�股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为86,152,

77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9,937,220.16元（含税）。

（2）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实际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 上述现金红利是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

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86,

152,776股×1.16元/股）÷90,882,948股≈1.10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10元/股）÷（1＋0）＝前收盘价格－

1.1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戴岚、戴龙、共青城南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煦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以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6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16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

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44元。 本条所称限

售股，是指财税〔2009〕167号文件和财税〔2010〕70号文件规定的限售股。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1.04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

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44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

所得税率低于10%的，其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

行申报缴纳，税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可按照本公司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1601560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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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

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234号）核准，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思科

技”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8,883,558.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6.04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002,412,490.32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91,795,770.67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910,616,719.65元。 截至2020年10月15日，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并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A90584号《验资报告》予

以确认。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公司及实施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深圳高芯思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芯思通” ）、子公司南京思新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高芯思通子公司西安科思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芯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与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0月21日、2022年4月2日、2024年9月27日、2025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4）、《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和

《关于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93）。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与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6-011）。

二、本次《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新

增实施主体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新增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技西安分公司” ）为“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变更、新增实施主体及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募投项目新

增主体科思科技西安分公司于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 或“本协议” ）。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初始存储资金（元） 募投项目名称

科思科技西安分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

129920118710002 0.00 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科思科技西安分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及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签署的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甲方1：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1” ）

甲方2：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2”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

件，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特订立如下条款：

1、甲方2为甲方1的分公司，甲方1向甲方2增加资金投入，增资的资金来源为甲方1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的资金。 甲方1于2026年3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变更、新增实施主体及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新增深圳市科

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为“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前述事项已公开披露。

2、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29920118710002，截至

2026年5月11日，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 该专户资金余额由甲方根据“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的进

度从总部对应的募集资金账户中按需存入。该专户仅用于甲方1向甲方2增加资金投入并实施“研发技

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但乙方按规定扣收手续费等银行费用

或其它有权机关另有要求的除外）。 监管账户不得办理通兑，不得支取现金，不允许购买支付凭证，不

得对外签署代扣代缴等协议，不允许开通多级现金池功能。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

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在甲方人员的陪同下进行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

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核查时应当同时核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增、郑俊杰可以在甲方人员陪同下在乙方营业时间内随时

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节假日自动顺延）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丙

方。

7、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甲方全部出款均通过网

银办理。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六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

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9、协议任何一方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各自在本协议中的各项责任和义务，即构成违约，应向对

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监管期间，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限制或监管账户被有权机关查封、冻结、扣划

或存在其他情况，致使乙方无法协助完成资金划转，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0、甲方应当配合丙方的监督工作，及时提供或者向乙方申请提供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相

关的必要资料。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

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核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乙方应按照第十四条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改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本协议自新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且通

知到乙方之日起失效。 持续督导期间届满前，甲方更换持续督导机构的，本协议自甲丙双方书面终止

持续督导关系之日起失效。

13、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当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如协商解决不

成，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并按其届时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对协议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14、协议生效期间，各方应当遵守本协议相关约定，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

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就本协议某一条款产生争议和纠纷并进行仲裁，不影响本协议其

他条款的效力与继续履行。

15、本协议一式拾份，甲方1、甲方2、乙、丙四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

管局各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1备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788� � � � �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7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转增0.4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

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转增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的议案》，具体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56,874,408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1,800,000股后为155,074,408

股，合计拟转增62,029,763股，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为218,904,171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转增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本次差异化转增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其中，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的议案》，公司本次拟向全体股东（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10

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因此，公司的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为0.4，现金红利为0。

即：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155,074,

408×0.4）÷156,874,408�≈ 0.3954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前收盘价-0）÷（1+0.3954）。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四、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公司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不涉及

扣税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56,874,408 62,029,763 218,904,171

1、A股 156,874,408 62,029,763 218,904,171

三、股份总数 156,874,408 62,029,763 218,904,171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18,904,171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1.3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5）86111131-8858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00938�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海油 公告编号：2026-016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香港中环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3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47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港股）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838,044,66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94,134,33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港股） 30,143,910,3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8128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604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4208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传江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本次股

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适用于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符合现行有效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以下简称“《组织章程细则》” ）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高级副总裁阎洪涛先生，高级副总裁、首席财务官穆秀平女士及董事会秘书徐玉高先生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独立核数师

报告及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2,984,430 99.834340 559,700 0.080633 590,200 0.085027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057,540,216 99.713474 85,828,000 0.284728 542,120 0.001798

合计： 30,750,524,646 99.716195 86,387,700 0.280133 1,132,320 0.003672

2、议案名称：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831,984 99.524250 2,524,346 0.363668 778,000 0.112082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29,731,496,383 98.631850 410,840,833 1.362931 1,573,120 0.005219

合计： 30,422,328,367 98.651937 413,365,179 1.340439 2,351,120 0.007624

3、议案名称：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2,389,230 99.748593 942,500 0.135781 802,600 0.115626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139,801,716 99.986370 2,536,500 0.008415 1,572,120 0.005215

合计： 30,832,190,946 99.981018 3,479,000 0.011281 2,374,720 0.007701

4、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376,284 99.602664 1,955,346 0.281696 802,700 0.115640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29,784,494,080 98.807665 357,844,136 1.187120 1,572,120 0.005215

合计： 30,475,870,364 98.825560 359,799,482 1.166739 2,374,820 0.007701

5、议案名称：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532,384 99.625152 1,784,646 0.257104 817,300 0.117744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29,799,168,818 98.856348 342,959,398 1.137740 1,782,120 0.005912

合计： 30,490,701,202 98.873653 344,744,044 1.117918 2,599,420 0.008429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2,424,630 99.753693 957,900 0.137999 751,800 0.108308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133,762,716 99.966336 7,565,500 0.025098 2,582,120 0.008566

合计： 30,826,187,346 99.961550 8,523,400 0.027639 3,333,920 0.01081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二零二六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厘

定审计机构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2,949,830 99.829356 596,300 0.085905 588,200 0.084739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142,232,716 99.994435 15,500 0.000051 1,662,120 0.005514

合计： 30,835,182,546 99.990719 611,800 0.001984 2,250,320 0.007297

8、议案名称：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3,154,930 99.858903 523,700 0.075447 455,700 0.065650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142,240,716 99.994461 3,500 0.000012 1,666,120 0.005527

合计： 30,835,395,646 99.991410 527,200 0.001709 2,121,820 0.006881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派发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3,255,830 99.873439 442,000 0.063677 436,500 0.062884

境外上市外资股

（港股）

30,142,245,716 99.994478 2,500 0.000008 1,662,120 0.005514

合计： 30,835,501,546 99.991753 444,500 0.001442 2,098,620 0.0068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重选张传江先生为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37,695,737 99.389583 2,524,346 0.466609 778,000 0.143808

3

关于重选黄永章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539,252,983 99.677430 942,500 0.174215 802,600 0.148355

4

关于重选林伯强先生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538,240,037 99.490193 1,955,346 0.361433 802,700 0.148374

5

关于重选李淑贤女士为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538,396,137 99.519047 1,784,646 0.329880 817,300 0.151073

6

关于授权董事会厘定各

位董事之酬金方案及酬

金的议案

539,288,383 99.683973 957,900 0.177062 751,800 0.138965

7

关于续聘本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二零二六年度境

内及境外审计机构，并

授权董事会厘定审计机

构酬金的议案

539,813,583 99.781053 596,300 0.110222 588,200 0.108725

8

关于宣派截至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末期股息的议案

540,018,683 99.818964 523,700 0.096803 455,700 0.084233

9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公

司二零二六年中期股息

派发方案的议案

540,119,583 99.837615 442,000 0.081701 436,500 0.0806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宁、范崇哲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适用的《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组织章

程细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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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

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5）。 本次业绩说明会已于2026年

6月3日如期召开，现将相关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6月3日，公司董事、总经理郑松先生，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严臻先生，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陈慧先生，总会计师汪丽华女士等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 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Q1：据2026年一季报，公司营收大增，比去年增加一倍多，接下来整年会保持强势增长吗？ 公司一

季度也可以说增收增利吗，公司仍然处亏损状态，近日公司股价还创下了多年新低，请问在上证指数

4000点上而公司创新低的情况下，公司如何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

答： 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6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4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8.13%，风力发电机组及配件、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及工程设计、勘察、咨询和监理业务均呈现良好

开局。 公司持续优化经营管理、严控经营风险、全力压降成本、加大科研投入，同时积极布局风电制氢、

绿色燃料等前沿赛道，深度融入海上清洁能源全产业链，持续构筑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长

期向好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股价走势受市场多重因素影响，请注意投资风险。

Q2: 请问中国大唐在宁夏中卫已开展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 包括50万千瓦光伏发电和

15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金风科技也在乌兰察布等地落地风电+储能直连算力中心项目?，公司作为

风电龙头有没有在算电协同上有做业务规划或者布局？

答：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作为中国船舶集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风电产业链

的链主单位，依托中船集团在船舶总装、绿色船舶研发、航运服务及全球船东资源方面的龙头地位，公

司积极展“风电+” 新兴赛道，大力发展风电制氢、氨、醇等绿色燃料业务，深度融入中船集团产业生

态，推动风电产业与船舶工业、航运服务的技术耦合、产能协同与市场贯通，构建差异化竞争壁垒，加

快构建海上清洁能源全链条服务能力， 致力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海上清洁能源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国内一流的海上主机及清洁能源设备供应商，打开长期增长新空间。

Q3：公司之前亏损是因为什么？ 公司这几天股票大跌是因为什么？ 有未披露的信息？

答：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025年度，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受风电新能源行业周期性调整、前期

低价订单持续交付、项目进出保“一项目一策” 专项攻坚任务等阶段性因素影响，导致当期经营业绩

呈现短期阶段性承压态势。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开展信息披露工作，无应披露未披露

的信息。 股价走势受市场多重因素影响，请注意投资风险。

Q4:1.公司背靠中船集团深远海风电全产业链资源，十四五海风落地不及预期造成往年亏损，十

五五海风装机规划落地后，集团旗下其余风电相关优质资产，后续注入上市公司的落地节点与推进计

划是什么？2.公司海上风电塔筒、海工构件产品有无出海东南亚配套订单？海外项目毛利率和国内项目

对比差异多少？ 3.2026年国资国企改革新政落地，公司在降本增效、业务整合、股权激励方面有哪些落

地举措，用来稳定全年业绩、实现全年扭亏？

答：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公司工程设计总承包业务、风电叶片业务少量涉及海外订单。未来，公司将继续聚焦风电主机装

备核心，大力拓展“两融”“两海”发展战略（即巩固提升投建运（转）发展模式、布局氢氨醇供给产业

链；强化海上市场开拓与模式创新、加快开拓海外主机市场）；并持续优化经营管理、严控经营风险、全

力压降成本、加大科研投入，同时积极布局风电制氢、绿色燃料等前沿赛道，深度融入海上清洁能源全

产业链，持续构筑差异化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长期向好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Q5:您好，我注意到贵公司在2024年及本次均未采用直播形式的业绩说明会并提供视频回放。 请

问在2025年的业绩说明会中，贵公司是否考虑引入视频直播形式，并在会后提供完整的视频回放，以

便投资者更充分地了解会议内容？ 感谢您的解答。

答：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 后续公司将继续结合监

管要求、投资者沟通需求及公司实际，积极优化业绩说明会举办形式，持续丰富沟通方式、提升投资者

交流体验，及时、透明地传递公司经营动态与发展规划。

Q6：请问贵公司是否有市值管理这一概念？

答：谢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市值管理工作系从价值创造、资本运作、市场沟通、长效机制四大

维度系统开展，以战略目标为导向，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拓展“两融”“两海” ，积极培育新增长极、发掘

业务新增长点；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高质量编制ESG报告，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

体系，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业绩说明会、上证e互动等渠道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将市值管理作为

长期战略，严守国资与证券监管的合规底线，定期开展合规培训，确保市值管理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维

护公司资本市场良好形象，保障市值管理工作可持续推进。

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 详见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公司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同时，对关注公司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

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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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3,500,00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276,190,29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3,

500,000股，即以272,690,2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人民币（含税），拟派

发现金红利40,903,543.95元 （含税）， 占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83.38%，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的每股现金红利，

计算公式如下：

以公司A股总股本276,190,293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A股股份3,500,000股后，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A股股份数为 272,690,293股；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72690293×0.15÷276190293≈0.1481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

分配，因此，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前收盘价格-0.1481）÷（1+0）=前收盘价格-0.148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苏州赛普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正功、张谨、陆学君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 待个人

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5

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

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股息0.135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3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与投资管理部

联系电话：0512-62586618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


